
	资助学生
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身份证

号  码
	

	毕业学校
	
	高考总分
	
	文/理科
	

	录取院校
	
	专业
	

	院校类别
	· 本一院校（□“985”工程院校  □“211”工程院校  □其它院校）
· 本二院校

· 大专院校

	户籍地址
	
	户口

性质
	
	计生

类别
	□二女绝育户

□独生子女户

	家庭住址
	
	家庭

人口
	
	联系

电话
	

	父亲姓名
	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母亲姓名
	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村（社区）委会意见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乡镇（街道）计生部门意见

年   月   日
	区计生协会意见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计生协会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省计生协会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蕉城区农村二女绝育户及独生子女户家庭子女
 “金秋助学”资金申请表
    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申请人申请时应随带下列材料：

    1、受助学生父母《二女结扎证明》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（若丢失，则由所在乡镇计生办开具证明）。

    2、受助学生及其父母的身份证、户口簿复印件以及高考分数条、录取通知书、准考证复印件。
附件：2









